
附件2

新增适应症的单独支付药品名单

序号 药品名称 备注 新增适应症

1 注射用罗特西普

限：1.极低危、低危和中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

引起的贫血且需要定期输注红细胞的成人患者；

2.β-地中海贫血成人患者。

骨髓增生异常综
合征

2 注射用泰它西普

限：1.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仍具有高疾病活动(例

如：抗ds-DNA抗体阳性及低补体、SELENA-

SLEDAI评分≥8)的活动性、自身抗体阳性的系统
性红斑狼疮(SLE)成年患者；2.抗乙酰胆碱受体

(AChR)抗体阳性的成人全身型重症肌无力(gMG)
患者。

全身型重症肌无
力

3
司库奇尤单抗注

射液

限：1.符合系统治疗或光疗指征的中度至重度斑

块状银屑病的6岁及以上患者；2.常规治疗疗效
欠佳的强直性脊柱炎的成年患者；3. 既往传统

的改善病情抗风湿药(cDMARDs)疗效不佳或不耐

受的活动性银屑病关节炎成人患者；4.中重度化
脓性汗腺炎成人患者。

化脓性汗腺炎

4
古塞奇尤单抗注
射液

限：1.适合系统性治疗的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
病；2.对传统治疗或生物制剂应答不充分、失应

答或不耐受的成人中度至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；

3.对传统治疗或生物制剂应答不充分、失应答或
不耐受的成人中度至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。

克罗恩病、溃疡
性结肠炎

5
盐酸伊普可泮胶
囊

限：1.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(PNH)成人患
者；2.C3肾小球病(C3G)成人患者。

C3肾小球病

6
美泊利珠单抗注

射液

限：1.鼻内皮质类固醇的附加维持治疗药物，用

于治疗全身性皮质类固醇和/或手术治疗无法充
分控制疾病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(CRSwNP)成人

患者；2.成人和12岁及以上青少年重度嗜酸粒细

胞性哮喘(SEA)的维持治疗；3.成人嗜酸性肉芽
肿性多血管炎(EGPA)。

慢性鼻窦炎伴鼻

息肉


